事项类别：行政许可
事项编码：370117033000

滕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
燃气经营者停业、歇业审批标准化指引

一、服务指南
（一）事项设定层级：
法律、法规
（二）设定依据及条款：
《城镇燃气管理条例》第二十条：“管道燃气经营者因施工、检修等原因需要临时调整供气量或者暂停供气的，应当将作业时间和影响区域提前48小时予以公告或者书面通知燃气用户，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恢复正常供气；因突发事件影响供气的，应当采取紧急措施并及时通知燃气用户。 燃气经营者停业、歇业的，应当事先对其供气范围内的燃气用户的正常用气作出妥善安排，并在90个工作日前向所在地燃气管理部门报告，经批准方可停业、歇业。”《山东省燃气管理条例》第二十四条：“......管道燃气经营企业停业或者歇业的，应当提前六十日向燃气行政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。”
（三）申请主体：企业法人
（四）办理条件：
1、提前60日提出书面申请；
2、通过报纸、电台、电视、网络等媒体向社会公示，公示时间不少于3日；
3、有确保用户燃气供应的措施；
4、已消除存在的安全隐患，有安全保护措施。
（五）申请材料名称、来源、数量及介质要求：
1、燃气经营者停业、歇业申请表（原件3份 ）；
2、燃气经营许可证（正、副本）（原件1份 ）；
3、燃气处置设施、安全检查报告书面材料（原件1份 ）；
4、站内设施安全保护措施（原件1份 ）；
5、与取得燃气经营许可的单位签定的燃气用户转供合同或协议（复印件1份 ）.
（六）数量信息：
无数量限制
（七）禁止性要求：
无禁止性要求
（八）中介机构和特殊环节:
无中介机构和特殊环节
（九）办理流程：
1.受理：申请人将申请材料提交至窗口。申请文件、资料齐全，符合要求的，窗口予以受理，并书面告知；申请文件、资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要求的，一次性书面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。
2.审查：组织对申请人提交的文件、资料进行审查。
3.批准：根据审查结果，作出是否准予许可的决定。
4.办结：窗口工作人员根据有关审批资料和决定，制作行政许可文书，发放给申请人，资料归档。
（十）办理方式：
滕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窗口或山东政务服务网办理
（十一）受理窗口：
滕州市政务服务中心三楼H301-H304工程建设领域综合窗口。
（十二）受理窗口工作时间：
正常工作日上午8：30－12：00；下午13：30－17：00  
（十三）办件类型：
即办件
（十四）法定期限：
20个工作日
（十五）承诺期限：
0个工作日（不含现场勘查）
（十六）是否收费：
不收费
（十七）收费依据及标准：
无
（十八）受理部门联系电话：
0632-5081729
（十九）办理进程和结果查询：
山东政务服务网
http://zzzwfw.sd.gov.cn/zz/govservice/queryprogress
（二十）监督部门联系电话：
枣庄市行政审批服务局0632-5081890
（二十一）空表、样表下载网址：
http://zztzzwfw.sd.gov.cn/tz/icity/proinfo/index?id=99bd77e165-4d1e-45b7-9815-b58e158e92c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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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一
	歇业或停业的理由
	X

	二
	时间
	X

	三
	具体位置
	X

	四
	范围
	X

	五
	用户数量
	X

	六
	采取的解决用户用气的过渡措施
	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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